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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已參加網上校管系統雲端服務計劃 2019 及 2020 的學校  

 

校名   

校監／校長  

 

校監／校長：  

 

網上校管系統  

「雲端服務平台整合計劃」  

學校數據遷移時段分配通知書  

 

為進一步優化雲端平台的技術運作、提高系統作業效率及完善相

關的行政管理，教育局於 2023 年起，分階段整合過往計劃提供的雲端

服務平台，並為學校進行有關數據遷移的工作。完成數據遷移後，學

校網上校管系統數據將由現時的雲端服務平台遷移至一個統一的雲端

平台。本局為學校安排數據遷移的時段為：  

 

2024 年 x 月 xx 日下午 7 時至翌日上午 8 時  
 

請注意，在上述遷移時段內，網上校管系統將未能運作。一般而

言，遷移平台工作會於上午 8 時前結束，屆時學校便可如常使用網上

校管系統。如果遷移平台工作有所延誤，網上校管系統學校聯絡主任

會聯絡學校相關負責人員再作跟進。有關注意事項請參閱隨函夾附的

附件一。  

 

本局會於 2024 年 3 月上旬將相關指引上載至「網上校管系統雲端

服務」網頁（ https://cdr.websams.edb.gov.hk/cloud），以供學校參考。

路 徑 如 下 ： 主頁  > 參考資料  > 雲端服務平台整合計劃  

https://cdr.websams.edb.gov.hk/cloud/
https://cdr.websams.edb.gov.hk/cloud/
https://cdr.websams.edb.gov.hk/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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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完成遷移後，不須再使用實體保安編碼器。屆時，學校亦毋

須把實體保安編碼器交還予承辦商，自行處理便可。  

 

此外，為向學校蒐集最新的聯絡資料，以便本局進行準備工作，

請學校於 2024 年 1 月 31 日或以前，填妥隨函夾附的【學校資料表格】，

然後透過學校通訊模組（ SMM）遞交回覆。  

 

如有查詢，請聯絡網上校管系統學校聯絡主任。  

 

 

 

教育局局長  

 

(梁麗嘉        代行 ) 

 

 

2024 年 1 月 8 日  

 

 

 

 

 

 

 

 

 

 

 

 

 

 

 

 

 

 

 

 

https://cdr.websams.edb.gov.hk/%e8%81%af%e7%b5%a1%e6%88%91%e5%8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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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校管系統「雲端服務平台整合計劃」  

注意事項  

 

 

1. 每所學校將獲分配 2 個 VPN 戶口及保安編碼程式，不再使用實體

保安編碼器。學校可登入相關網站自行修改 VPN 密碼。因 VPN 伺

服器不同，所有 VPN 帳戶將重設。而由於舊有帳戶將會失效，學

校必須使用新帳戶連接 VPN，並需更改電腦內 VPN 連線設定。  

 

2. 整合後的雲端平台設有兩個數據中心互為後備，無需使用學校原

有伺服器作後備用途。遷移後，學校可因應其運作需要，自行調配

處理低耗量或非重要的工作。於 2025 年起教育局不會再為學校原

有的網上校管系統硬件提供保養費用。如要註銷該些硬件，請學校

遵照相關的指引及程序辦理，其中在銷毀該等設施前，請確保已徹

底清除所有資料數據，詳情請參閱相關指引，包括由政府資訊科技

總監辦公室發出的「資訊科技保安指引」及教育局發出的「學校資

訊保安建議措施」。  

 

3. 雲端服務管理頁面功能將會稍作簡化，減少學校需要管理的雲端

平台密碼。  
 

4. 遷移至整合後的雲端平台，學校的培訓系統將使用新的預設數據。  
 

5. 遷移至整合後的雲端平台，學校必須重新進行一次聯遞系統註冊

(CDS Registration)，才能經由聯遞系統與教育局互傳資訊。  
 

 

 

 

 

 

 

 

 

 

附件一 


